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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非核家園」，核一廠應於民國 107 年底運轉執照到期後如期除役。核電安全一直是本席與國人

最關切之議題，馬英九總統也曾公開宣布核一廠不再延役。有鑑於我國核一廠與日本福島核災機

型相同，國人對福島核災印象深刻十分擔憂，核一廠即將超過運轉執照年限。本席認為政府政策

不能顛三倒四，本席要求行政院應確立核一廠（現行核能發電廠中機組最老）於民國 107 年底運

轉執照到期後如期除役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核一廠於民國 59 年核准興建，兩部機組分別在 67 年 12 月 10 日，及 68 年 7 月 15 日開

始商業運轉，在現行核能發電廠中機組最老、壽限最短，本席認為核一廠應於民國 107 年底運轉

執照到期後如期除役。 

二、依據中央研究院 100 年 6 月公布「臺灣社會意向調查」，發現高達 77.66%的受訪者不贊

成核一、核二與核三廠延長役期。 

三、100 年 11 月 08 日馬英九總統曾在總統府召開「能源政策」記者會，宣布核一、核二與核

三廠將不再延役。 

四、從台電資料顯示核一廠裝置容量共 127.2 萬瓩，約占目前台電電力系統總裝置容量的

3.1%。此外，前行政院長江宜樺於 103 年 9 月 16 日接受本席質詢時即表示：「核一廠的發電量

在整個用電的占比上還不是大到無法彌補的地步，我們估計如果核一廠如期除役，增加火力發電

等，可能還可以暫時再撐 2 年。」 

提案人：吳育昇  邱文彥 

連署人：羅淑蕾  盧嘉辰  賴士葆  詹凱臣  江惠貞  

蔣乃辛  周倪安  吳育仁  張嘉郡  楊應雄  

簡東明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進行第十四案，請提案人楊委員玉欣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楊委員玉欣：（17 時 14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楊玉欣、吳育仁、李貴敏、陳鎮湘、王惠

美、劉建國等 29 人，鑒於「台灣好行（景點接駁）旅遊服務」是交通部觀光局專為旅遊規劃設

計的公車服務，惟身心障礙者普遍反映其無障礙座位席次不足，班次也非常有限，使得輪椅族無

法結伴同行，甚至夫妻同遊時，被迫分別搭乘早上及下午班車，晚上才能會合，已影響其公平享

有交通接送服務的權益。爰要求交通部二個月內提出改善計畫與期程，增加「台灣好行」公車的

無障礙座位席次與班次，以保障身心障礙者外出旅遊的權益、發展國內無障礙旅遊市場。是否有

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十四案： 

本院委員楊玉欣、吳育仁、李貴敏、陳鎮湘、王惠美、劉建國等 29 人，鑒於「台灣好行（景點接

駁）旅遊服務」是交通部觀光局專為旅遊規劃設計的公車服務，惟身障者普遍反映其無障礙座位

席次不足，班次也非常有限，使得輪椅族無法結伴同行，甚至夫妻同遊時，被迫分別搭乘早上及

下午班車，晚上才能會合，已影響其公平享有交通接送服務的權益。爰要求交通部二個月內提出


